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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大纲依据 TZ 1—2011《农业机械推广鉴定大纲编写规则》编制。 

本大纲是对 DG23/T 107—2014《甜菜收获机》的修订。 

本大纲与 DG23/T 107—2014 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变化如下： 

——删除了技术要求与性能试验、使用说明书审查、三包凭证审查、生产条件审查及用户调查条

款； 

——调整了规范性引用文件； 

——修改了申请方需补充提供的文件材料； 

——修改了参数准确度及仪器设备； 

——增加了机型涵盖； 

——修改了样机确定； 

——增加了生产量和销售量； 

——增加了机型划分； 

——增加了一致性检查的内容； 

——修改了安全性评价的有关内容； 

——修改了适用性评价的有关内容； 

——修改了可靠性评价的有关内容； 

——修改了综合判定的有关内容； 

——增加了产品变更的要求； 

——增加了有效期满续展的要求； 

——修改了附录A、附录B、附录C的内容。 

本大纲自实施之日起代替 DG23/T 107—2014。 

本大纲由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农业机械化管理局提出。  

本大纲由黑龙江农垦农业机械试验鉴定站技术归口。  

本大纲起草单位：黑龙江农垦农业机械试验鉴定站。 

本大纲主要起草人：于孟京、柳春柱、朱清山、卢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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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菜收获机 

1 范围 

本大纲规定了甜菜收获机推广鉴定的内容、方法和判定规则。 

本大纲适用于甜菜挖掘机、甜菜联合收获机的推广鉴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0396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草坪和园艺动力机械  安全标志和危险图形  总则 

NY/T 2846―2015  农业机械适用性评价通则 

3 基本要求 

3.1 申请方需补充提供的材料 

除申请时提交的材料之外，申请方需补充提供以下材料（包括涵盖机型）： 

a) 产品规格确认表（见附录 A）； 

b) 样机照片（左前方 45°、右前方 45°、正后方、产品铭牌各 1张）； 

c) 用户名单（内容包括购买者姓名、通讯地址、联系电话、产品型号名称、出厂编号、购机时

间、区域等，提供的用户应为作业一个季节以上的、分布在 3个主要使用（销售）区域，数

量为大型机不少于 5户，中、小型机不少于 10 户，涵盖机型各 1户； 

d) 国家环保主管部门颁发的发动机排放的型式核准证书或等效证明文件（复印件）。 

以上材料需加盖企业公章。 

3.2 参数准确度及仪器设备 

被测参数的准确度要求见表1。选用仪器设备的量程和准确度应与表1的要求相匹配。试验用仪器

设备应经过计量检定或校准且在有效期内。 

表1 被测参数准确度要求 

序号 被测参数名称 测量范围 准确度要求 

1 长度 
0m～50m 10mm 

0mm～600mm 1mm 

2 质量 
0kg～30kg 0.1kg 

0g～600g 0.1g 

3 时间 0h～24h 0.5s/d 

4 噪声 35dB(A)～130dB(A) 2 级 

5 环境温度 -20℃～50℃ 1℃ 

6 环境湿度 10～9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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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样机确定 

样机由制造商（申请方）无偿提供且应是12个月以内生产的合格产品，由鉴定机构在制造商明示

的合格产品存放处随机抽取，抽样基数不少于10台（大型不少于5台），抽样数量为2台，其中1台用于

试验鉴定，另1台备用。涵盖机型由企业提供1台。试验鉴定用样机由制造商按约定的时间送达指定地

点。试验鉴定完成且制造商对鉴定结果无异议时，样机由制造商自行处理。在试验过程中，由于非样

机质量原因造成试验无法继续进行时，可以启动备用样机重新试验。 

续展产品一致性检查所需样机由制造商无偿提供且应是12个月以内生产的合格产品，数量为1台，

由鉴定机构人员验样并经制造商（申请方）确认后，方可进行检查。 

3.4 机型涵盖 

3.4.1 机型涵盖条件 

主型号相同，挖掘、切顶、茎叶清除、行走方式相同的联合收获机，配置或参数有变化，符合下

列一项或多项条件的，可以进行涵盖： 

a) 高配置驾驶室的可以涵盖低配置驾驶室的机型,带驾驶室的可以涵盖不带驾驶室的机型； 

b) 四轮驱动机型可以涵盖两轮驱动机型。 

申报机型为主机型，涵盖的机型只作产品一致性检查。 

3.4.2 机型涵盖考核内容和要求 

依据被涵盖机型的产品规格确认表，对样机按4.1进行一致性检查，并按4.2.2进行制动性能和噪

声试验，符合要求的予以涵盖。 

3.5 机型划分 

自走式联合收获机及2行以上牵引式联合收获机按大型划分，其它按工作行数划分机型的大小，见

表2。 

表2 机型划分表 

机型 大型 中型 小型 

工作行数 a≥4 1＜a＜4 a=1 

3.6 生产量和销售量 

初次鉴定时,主机型产品的生产量和销售量应符合表3规定。 

表3 生产量和销售量要求 

机型 生产量(台) 销售量(台) 

大型 ≥10 ≥5 

中、小型 ≥20 ≥10 

4 初次鉴定 

4.1 一致性检查 

4.1.1 检查内容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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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检查的项目、允许变化的限制范围及检查方法见表4。制造商（申请方）填报的产品规格确

认表的设计值应与其提供的产品执行标准、产品使用说明书所描述的产品技术规格值相一致。对照产

品规格确认表的设计值对样机的相应项目进行一致性检查。 

表4 一致性检查项目、允许变化的限制范围及检查方法 

序号                   检查项目 限制范围 检查方法 

1 型号规格 一致 核对产品铭牌 

2 结构型式  一致 核对 

3 

配套动力 一致 核对 

配套发动机﹡ 
标定功率﹡ 一致 核对 

标定转速﹡ 一致 核对 

4 外形尺寸(长×宽×高) 允许偏差为 2% 核对(包容样机最小长方体的长、宽、高)  

5 作业行数 一致 核对 

6 最小离地间隙 允许变大，幅度≤2% 核对 

7 茎叶切除器型式 一致 核对 

8 切顶装置型式 一致 核对 

9 挖掘装置型式 一致 核对 

10 清理分离装置型式 一致 核对 

11 输送装置型式 一致 核对 

12 升运装置型式 一致 核对 

13 卸料装置型式 一致 核对 

14 驱动桥*  
型式*  一致 核对 

驱动方式*  一致 核对 

15 制动器型式*  一致 核对 

16 变速箱类型* 一致 核对 

17 驾驶室型式﹡ 
有(简易式、普通式、封闭式) 一致 核对 

无  一致 核对 

18 轮距﹡ 
导向轮 一致 核对 

驱动轮 一致 核对 

19 轮胎规格﹡ 
导向轮 一致 核对 

驱动轮 一致 核对 

    注：“﹡”适用于自走式联合收获机。 

4.1.2 判定规则 

一致性检查的全部项目结果均满足表4要求时，一致性检查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一致性检

查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涵盖机型一致性检查满足要求的，准予涵盖；否则，不予涵盖。 

4.2 安全性评价 

4.2.1 安全防护、安全信息及安全装备 

安全防护、安全信息及安全装备的检查内容和要求见附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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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安全性能 

4.2.2.1 制动 

冷态行车制动：自走轮式联合收割机以20km/h（19km/h～21km/h）初速度，进行冷态紧急行车制

动，测试其行车制动距离，往返各1次，取平均值。 

驻车制动试验：轮式机在20%的试验坡道上驻车，时间不少于5min。收获机上下坡方向各1次。 

4.2.2.2 耳位噪声 

测试场地为土路或矮草地。在额定转速、收获部件全部运转条件下测试耳位噪声。测3次取平均值。

声级计A计权慢档。 

4.2.3 判定规则 

安全防护、安全信息及安全装备均满足附录B要求，安全性能满足表7相关要求时，安全性评价结

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安全性评价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4.3 适用性评价 

4.3.1 评价方法 

适用性评价采用选点试验与用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根据产品的适用范围，在主作业区选取3

个有代表性的区域进行用户调查，并在其中1个区域进行性能试验。重点考核产品对土壤质地、土壤含

水率、作物品种、行距、机耕道及田间行走、田块大小、地头转弯、坡地等不同条件下的适用能力。 

4.3.2 评价内容 

评价内容包括块根损失率、块根损伤率、根体折断率等作业性能和用户调查的适用度。 

4.3.3 作业性能试验 

4.3.3.1 样机技术状态 

根据使用说明书规定的配套动力,选择功率不大于80%上限值的试验用拖拉机（非自走式）。试验

样机和拖拉机的技术状态符合说明书要求，驾驶员的操作技术应熟练。 

4.3.3.2 试验条件 

c) 试验地 

试验地应具有代表性，地势应平坦，无障碍物，土壤类型及土壤绝对含水率等应符合使用说明书

要求。试验地面积应满足各测试项目要求。测定区长度应不少于30m，测区前应有不少于10m的稳定区，

测定区后应有不少于10m的停车区；测定区宽度应满足8个作业行数的性能试验要求；试验一个行程(往、

返)，在每个单程随机选取3个小区，每个小区长度3m，宽度为机器作业幅宽。 

d) 田间调查 

测定垄高、行距、株距、植被密度（g/m
2
）、土壤绝对含水率，测5点，计算平均值，并记录土壤

质地、种植模式。 

e) 气象条件 

在试验前后测定环境温度与相对湿度各1次，取其范围值。 

4.3.3.3 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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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不低于使用说明书规定的最高速度的80%（自走式60%）的速度，作业一个行程(往、返)，测定

块根损失率、块根损伤率、根体折断率。 

a) 块根损失率 

在测定区内分别收集漏挖、埋藏和捡拾输送损失的块根及机器收获到的块根，清除杂质，分别称

出净质量，按式（1）与式（2）计算测区内块根损失率： 

100



W

WWW
K

jml

s ………………………………………………（1） 

hjml WWWWW   ………………………………………………（2） 

    式中： 

W  —— 块根总质量，单位为千克（kg）； 

lW  —— 漏挖块根质量，单位为千克（kg）； 

mW  —— 埋藏块根质量，单位为千克（kg）； 

jW  —— 捡拾输送损失块根质量，单位为千克（kg）； 

hW  —— 测区内收获的块根质量，单位为千克（kg）； 

sK  —— 块根损失率，以百分数表示。 

b) 块根折断率 

将测定区内机器收获到的全部样品清除全部杂质。称出块根净质量，再从块根中选出折断的块根

称出质量，按式（3）计算根体折断率： 

100
h

t
t

W

W
K ……………………………………………………（3） 

式中： 

tK  —— 根体折断率，以百分数表示； 

tW  —— 根体折断的根体质量，单位为千克（kg）。 

c) 块根损伤率 

将测定区内机器收获到的全部样品清除全部杂质。称出块根净质量，再从块根中选出损伤的块根

称出质量，按式（4）计算块根损伤率： 

100
h

g

g
W

W
K ………………………………………………（4） 

式中： 

gK  —— 块根损伤率，以百分数表示； 

gW  —— 损伤的块根质量，单位为千克（kg）。 

4.3.4 适用度调查 

4.3.4.1 调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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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造商提供的3个主要使用（销售）区域用户名单中，选取5个用户对适用性进行调查，涵盖机

型各1户调查。调查内容见附录C。调查可采用实地、信函和电话等方式进行。 

4.3.4.2 评价项目及权重 

评价项目B的权重依据其对适用性影响确定，C类子项目权重依据其对评价项目B的影响确定，评价

项目及权重系数确定结果见表5。 

表5 评价项目及权重系数 

评价项目 评价子项目 

名  称 权  重 名  称 权  重 

适用性A 

作业能力 B1 0.3 

土壤含水率适应情况C11  0.3 

行距(大小)适应情况C12  0.3 

作物品种适应情况C13  0.2 

土壤质地适应情况C14  0.2 

作业质量 B2 0.5 

块根损失情况C21  0.5 

块根损伤情况C23  0.3 

根体折断情况C24  0.2 

通过性 B3 0.2 

机耕道及田间行走情况C31 0.2 

田块适用情况C32  0.2 

地头转弯情况C33  0.3 

坡地适应情况C34  0.3 

4.3.4.3 适用度 

按NY/T 2846—2015中式（3）计算适用度E。 

4.3.5 判定规则 

作业性能试验结果和适用度均满足表7要求时，适用性评价结论为在选定的区域内适用，符合大纲

要求；否则，适用性评价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4.4 可靠性评价 

4.4.1 评价方法 

可靠性评价采用生产查定与用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 

4.4.2 评价内容 

可靠性评价的内容包括生产查定的有效度和用户满意度。 

4.4.2.1 有效度 

性能试验结束后，对试验样机进行累计作业时间不少于18h（累计作业时间不大于19h）的生产查

定。记录作业时间、调整保养时间、样机故障情况及排除时间。生产查定过程中，不得发生致命故障

和严重故障，故障分类见表6。按式（5）计算有效度K。 

%100

11

1 













n

i

gi

n

i

zi

n

i

zi

tt

t

K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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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K  —— 有效度； 

n  —— 样机数量； 

ziT  —— 样机累计作业时间，单位为小时（h）； 

giT  —— 样机累计故障排除时间，单位为小时（h）。 

4.4.2.2 用户满意度 

可靠性用户调查与适用性用户调查同时进行。按式（6）计算用户满意度S。 

                         20
1

1

 


m

i

is
m

S ……………………………………………………（6） 

式中： 

S  —— 用户满意度(100分制)； 

m  —— 调查的用户数； 

is  —— 第i个用户赋予的满意度分值（5分制）。 

4.4.3 判定规则 

4.4.3.1 有效度 

有效度K≥98%，用户满意度S不小于80分，且生产查定和用户调查中未发生表6所述的严重故障、

致命故障时，可靠性评价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可靠性评价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4.4.3.2 在生产查定中如果发生表 6所述的严重故障、致命故障，试验不再继续进行，可靠性评价

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4.4.3.3 故障分类 

故障分类见表6。 

表6 故障分类表 

故障分类 故障基本特征 故障示例 

致命故障 
机具功能完全丧失、危及作业安全、造

成人身伤亡或重大经济损失的故障。  

主机架断裂，或转向、制动系统失效、安全防护装置不

符合要求、电器控制漏电造成人身伤害等。 

严重故障 
主要零部件或总成损坏、报废、导致功

能严重下降、难以正常作业的严重故障。 

发动机、挖掘机构、传动箱、液压系统、离合器、清理

机构、输送机构、轴承座以及机架等损坏。 

一般故障 
明显影响产品使用功能，在较短时间内

可以排除的故障。  
带轮、传动带、行走轮的轴承损坏等。  

轻度故障 
轻度影响产品使用功能，暂时不会导致

工作中断，修理费用低廉的故障。  

螺栓松动、液压管路渗油、更换次要的外部紧固件和密

封件等。  

4.5 综合判定规则 

4.5.1 产品一致性检查、安全性评价、适用性评价、可靠性评价为一级指标，其包含的各检查项目和

要求为二级指标。指标分级与要求见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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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一级指标均符合大纲要求时，推广鉴定结论为通过；否则，推广鉴定结论为不通过。 

表7 初次鉴定综合判定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 序号 项  目 单位 

要求 

挖掘机 
联合收获机 

牵引式、悬挂式 自走式 

一致性检查 1 检查19项（见表4） / 符合要求 

安全性评价 

1 安全防护 / 

符合本大纲附录 B 的要求 2 安全信息 / 

3 安全装备 / 

4 安全性能 

行车制动 m / / 制动距离≤6 

停车制动 / / / 
能可靠地停在 20%的干硬纵向

坡道上 

耳位噪声 dB(A)  / / 

带密封驾驶室：≤85； 

普通驾驶室：≤93； 

无驾驶室或简易驾驶室：≤95 

适

用

性

评

价 

性能试验 

1 块根损失率  / ≤5% 

2 块根损伤率  / ≤5% 

3 根体折断率 / ≤5% ≤6% 

用户调查 1 适用度 / ≥4 

可靠性评价 

1 有效度 / ≥98% 

2 用户满意度 / ≥80 

3 故障情况 / 在生产查定和用户调查中均未发生严重故障、致命故障。 

5 产品变更 

5.1 通过推广鉴定的产品（含涵盖机型），在证书有效期内其产品结构和特征参数变化情形、变化幅

度和要求见表 8。 

5.2 产品结构和特征参数的变更符合表 7要求的，除需要增加验证确认的项目外，企业自主变更并

保存变更批准文件。 

5.3 因执行国家法律法规提出的新要求或强制性标准新要求而造成产品结构和特征参数变化，与表

7要求不一致的，应申报变更确认。 

4 产品结构和特征参数变化情形、变化幅度和要求 

序号 项目 变化情形 变化幅度和要求 检查方法 

1 型号规格 不允许变化 / / 

2 外形尺寸(长×宽×高) 允许变化 允许偏差为 10% / 

3 

配套动力 不允许变化 / / 

配套发动机* 
标定功率﹡ 允许变化 允许变大，幅度≤10% / 

标定转速﹡ 允许变化 幅度≤5%  / 

4 最小离地间隙 允许变化 允许变大，幅度≤5% / 

5 结构型式 不允许变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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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续 

序号 项目 变化情形 变化幅度和要求 检查方法 

6 作业行数 不允许变化 / / 

7 茎叶切除器型式 不允许变化 / / 

8 切顶装置型式 不允许变化 / / 

9 挖掘装置型式 不允许变化 / / 

10 清理分离装置型式 不允许变化 / / 

11 输送装置型式 不允许变化 / / 

12 升运装置 不允许变化 / / 

13 卸料装置型式 不允许变化 / / 

14 驱动桥*  
型式*  不允许变化 / / 

驱动方式*  不允许变化 / / 

15 制动器型式* 允许变化 验证制动性能  按 4.2.2.1 进行试验 

16 变速箱类型* 不允许变化 / / 

17 驾驶室型式﹡ 
有(简易式、普通式、封闭式) 允许变化 允许变高配 / 

无  不允许变化 / / 

18 轮距﹡ 
导向轮 不允许变化 / / 

驱动轮 不允许变化 / / 

19 轮胎规格﹡ 
导向轮 不允许变化 / / 

驱动轮 不允许变化 / / 

注：“﹡”仅适用于自走式联合收获机。 

6 有效期满续展 

6.1 续展时申请方需补充提供的材料 

获证产品申请续展时，申请方需补充提供以下材料（包括涵盖机型）： 

b) 产品规格确认表（见附录 A）； 

c) 企业自主变更批准文件（适用时，复印件）； 

d) 初次推广鉴定报告（复印件）； 

e) 上次续展鉴定报告（适用时，复印件）； 

f) 鉴定机构出具的变更确认报告（适用时，复印件）； 

g) 产品照片（左前方 45°、右前方 45°、正后方、产品铭牌各 1张）。 

以上材料需加盖企业公章。 

6.2 有效期满续展检查内容 

续展鉴定在生产厂现场进行，检查的内容包括： 

a) 产品一致性检查； 

b) 证书、标志使用情况检查。 

6.3 获证产品一致性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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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制造商（申请方）填报的续展产品规格确认表的设计值应与产品执行标准、产品使用说明书等

技术文件中描述的产品技术规格一致。对照初次推广鉴定报告，检查续展产品的一致性。检查项目、

允许变化范围和检查方法见表4。 

6.3.2  续展产品参数如有变更，按初次推广鉴定报告描述的产品技术规格进行检查，其变更后的设计

值变化范围应符合表8要求。 

6.3.3  若有涵盖机型，需对涵盖机型进行一致性检查。 

6.4 证书、标志检查 

证书、标志使用情况的检查内容、要求和检查方法见表9。 

5 证书、标志使用情况检查表 

序号 检查内容 要  求 检查方法 

1 证书信息 

实际制造商名称、注册地址及生产厂名称、生产地址应

与证书所载信息一致。实际产品型号和名称应与证书所

载信息一致。 

核对制造商、生产厂有效的营业执

照和公章；核对相关合格产品铭牌

实物。 

2 证书使用 
证书应在有效期内。无涂改、转让、超范围使用证书情

况。 

核对证书原件的有效期；查阅产品

宣传等相关材料，询问相关人员，

了解证书使用情况。 

3 标志信息 

标志的名称、式样应符合《农业机械推广鉴定实施办法》

相关规定。标志上的证书编号应与相关推广鉴定证书的

编号一致。 

核对标志实物。 

4 标志使用 
标志应加施（粘贴）在相关获证产品本体的显著位置；

未获证产品不得加施。 
核对合格产品实物。 

6.5 判定规则 

产品一致性检查和证书、标志使用情况均满足大纲要求时，有效期满续展结论为证书续展通过；

否则，有效期满续展结论为证书续展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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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产品规格确认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设计值 

1 型号规格 /  

2 外形尺寸(长×宽×高) mm  

3 

配套动力 kW  

配套发动机* 

标定功率﹡ kW  

标定转速﹡ r/min  

4 最小离地间隙 mm  

5 结构型式 /  

6 作业行数 行  

7 茎叶切除器型式 /  

8 切顶装置型式 /  

9 挖掘装置型式 /  

10 清理分离装置型式 /  

11 输送装置型式 /  

12 升运装置 /  

13 卸料装置型式 /  

14 驱动桥*  

型式*  /  

驱动方式*  /  

15 变速箱类型* /  

16 制动器型式* /  

17 驾驶室型式﹡ 

有(简易式、普通式、封闭式) /  

无  /  

18 轮距﹡ 

导向轮 mm  

驱动轮 mm  

19 轮胎规格﹡ 

导向轮 /  

驱动轮 /  

     注：“﹡”适用于自走式联合收获机。 

企业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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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安全防护、安全信息及安全装备的检查内容和要求 

序

号  
检验项目 合格指标说明 

1 

安 

全 

防 

护 

外露运动件 
*各传动轴、带轮、链轮、链条和传动带等外露运动件应有防护装置，防护装置应

安全可靠。 

倾卸和/或高位

自卸料斗  
在进入区内,整个料斗运动部件和机架之间应至少具有25mm的距离。  

茎叶切除器 
在顶部，无孔防护装置应至少覆盖住刀具旋转轨迹的外端点。在前部、后部、侧面

的可进入区，屏障应始终与收获机保持连接，并可靠固定在其位置上。 

清理装置 
为保证采取的防护措施能够防止与清理装置工作部件意外接触，清理装置应安装防

护装置，如果侧向防护装置离地面高度小于1.20m，则应在顶部安装无孔防护装置。 

输送装置 
为保证采取的防护措施能够防止与可接近的运动部件意外接触，如果清理、清除堵

塞时不需要打开输送装置应装备固定式防护装置。 

2 

安

全

信

息 

安全标志 

对操作人员有危险处应固定永久性警示标志，安全警示标志应符合GB 10396和GB 

10395.17的规定，在使用说明书中复现，并说明其位置。 

甜菜收获机至少应设置下列安全标志：  

a) * 传动力传动轴防护罩； 

b) 茎叶切除装置，设置警告运动部件产生危险的安全标志； 

c) 抛送装置出口处，设置警告抛撒物产生危险的安全标志； 

d) 驾驶台； 

e) 在保养和维修工作中需要使用机械支撑的安全标志。  

安全使用信息 

使用说明书中应特别强调说明下列各点： 

a) * 机手必须认真阅读使用说明书，在充分了解机器的结构、性能及调整、使用、

维护、保养和安全方面的要求后，方可操作； 

b) 从茎叶切除装置前部抛出石头的危险； 

c) * 机器运转时，严禁靠近转动部位； 

d) 作业时，由于土壤条件导致收获机缺乏稳定性产生的危险； 

e) * 检查、保养、排除故障时，必须停机以确保安全，并用支撑杆有效支撑，方可

按相应规定进行； 

f) 清除堵塞使用的工具和遵循规则（包括在进行任何动手清理堵塞前，应首先关

闭发动机的提醒）； 

g) 在重新起动收获机前需要关闭防护装置； 

h) 牵引式和悬挂式收获机与牵引机械电路和液压管路连接时应采取的预防措施； 

i) 安装和使用在牵引机械驾驶员位置操作的收获机操纵机构时应采取的预防措施； 

j) 抛叶器在运输位置时禁止操作； 

k) 当收获机由牵引车辆的液压阀控制时，该液压阀的操纵机构应采用止-动装置(持

续操纵式)； 

l) 对驾驶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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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防护、安全信息及安全装备的检查内容和要求（续） 

序

号  
检验项目 合格指标说明 

2 

安

全

信

息 

安全使用信息 

所有机器均应设置至少包括下列信息的清洗耐久标牌： 

a)* 制造厂名称和地址； 

b)* 产品名称或形式型号； 

c)* 出厂编号，如果有； 

d)* 动力输入连接装置的额定转速和旋转方向（用箭头标出）(如果有)； 

e)* 空载质量； 

f)* 配套动力(额定功率：自走式)。 

必要时，在机器上应有保证机器稳定性的标志，该类标志包括所有采用的专门措施

或如何使用机器，以保证稳定性。 

3 

安

全

装

备 

卸料装置 
应使操作者在驾驶员位置进行卸料作业，设置机械支撑机构。如果卸料装置离开运

输位置存在风险，则卸料装置应配备将其锁紧在运输位置的锁定装置。 

输送装置 

为保证采取的防护措施能够防止与可接近的运动部件意外接触，如果清理、清除堵

塞时不需要打开输送装置应装备固定式防护装置；如果预定要经常打开，输送装置装备

使用工具才能打开的防护装置。该类防护装置打开时应与收获机保持连接（例如通过铰

链形式连接），且不使用工具能自动锁定在关闭位置；如果不采用上述防护装置，只要

部件运动就不能打开装置的活动式防护装置。 

清理装置 

a) 对于自走式收获机，应在驾驶员位置操纵的反转装置； 

b) 对于悬挂式和牵引式收获机，在牵引机械驾驶员位置操纵的反转装置；堵塞

后不需要操作者有意识的动作就能够阻止清理装置重新起动的装置。 

操纵机构 

对自走式收获机，应仅能在驾驶员位置控制运动部件的起动和停止。对牵引式

和悬挂式收获机，应仅能在牵引机械(如拖拉机)驾驶员位置控制运动部件的起动和

停止。 

倾卸和/或高位自卸操纵机构应为止-动型(持续操纵型)，并应在驾驶员位置才能操

作。 

维护和保养支撑

机构  

应设置机器在升起状态进行维护和保养作业时的机械支撑机构或液压锁定装置，并

防止其意外下落。  

后视野 

自走式收获机应装声响报警装置，该装置在收获机倒退时应能自动接通。 

若收获机上配备了能使驾驶员清晰观察收获机后部情况的闭路电视监视器(CCTV)，

则不要求安装声响报警装置。 

挖掘装置 应设置在挖掘装置处于升起位置时，动力挖掘装置的旋动部件应停止转动装置。 

灭火器  灭火器应置于易于取卸位置上。  

    注：安全检查项目必须全部合格，带“*”号同时适用于挖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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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用户调查记录表 

调查单位：                                 调查人：          调查日期：     年   月   日 

用

户 

姓    名  电   话  

地    址  

机

器

情

况 

项    目 主机 配套动力* 

型号规格  出厂日期  型号规格  

出厂编号  购机日期  额定功率   kW 

作业时间  生产企业  

适

用

性 

A 

作业能力B1 

土壤含水率适应情况C11  优[5] 良[4] 中 [3] 较差[2] 差[1] 

行距(大小)适应情况C12  优[5] 良[4] 中 [3] 较差[2] 差[1] 

作物品种适应情况C13  优[5] 良[4] 中 [3] 较差[2] 差[1] 

土壤质地适应情况C14  优[5] 良[4] 中 [3] 较差[2] 差[1] 

作业质量B2 

块根损失情况C21  优[5] 良[4] 中 [3] 较差[2] 差[1] 

块根损伤情况C22  优[5] 良[4] 中 [3] 较差[2] 差[1] 

根体折断情况C23  优[5] 良[4] 中 [3] 较差[2] 差[1] 

通过性B3 

机耕道及田间行走情况

C31 
优[5] 良[4] 中 [3] 较差[2] 差[1] 

田块适用情况C32  优[5] 良[4] 中 [3] 较差[2] 差[1] 

地头转弯情况C33  优[5] 良[4] 中 [3] 较差[2] 差[1] 

坡地适应情况C34  优[5] 良[4] 中 [3] 较差[2] 差[1] 

可

靠

性

情

况 

满一个作业

季节时发生

的故障情况 

故障情况和部位 故障原因分析 处置方法 故障级别 

  

□用户维修 

□用户更换 

□售后维修 

□售后更换 

□致命  □严重 

□一般  □轻度 

  

□用户维修 

□用户更换 

□售后维修 

□售后更换 

□致命  □严重 

□一般  □轻度 

  

□用户维修 

□用户更换 

□售后维修 

□售后更换 

□致命  □严重 

□一般  □轻度 

可靠性用户满意度 好［5］       较好［4］ 中［3］ 较差［2］ 差［1］ 

调查方式 □实地      □信函     □电话                               用户签字  

注：1、调查内容有选项的，在所选项上划“√”；故障分类由调查人员填写；调查方式为实地、信函调查时，用户应签字。 

    2、配套动力*：自走式填写该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